
各有关单位： 

　　 《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已经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请遵照执行。 

 国家海洋局   

　　 2018年2月8日 

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履行《南极条约》、《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

约》，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保障和促进我国南极活动安全和有序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前往南极开展活动的，适

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南极，是指南纬六十度以南的地区，包括该地区的所有冰架及其上空； 

    （二）南极活动,是指在南极开展的考察、旅游、探险、文化教育、体育、渔业、交通运输等所有活

动； 

    （三）南极活动组织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组织前往南极开展活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

织； 

    （四）南极活动者，是指适用本规定的参加南极活动的公民； 

    （五）南极特别区域，是指根据南极条约体系划定的有特殊管理规定的区域，包括南极特别保护

区、南极特别管理区等。 

    第四条 国家海洋局负责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履行向国际组织通报等南极条约体系规定义

务。 

    南极考察活动由国家海洋局依照国务院令第412号实施管理。 

    第五条 南极活动组织者及南极活动者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最大限度减少

活动对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损害。 

    南极活动组织者、南极活动者应当自行承担可能发生的保障、搜救、医疗和撤离等相关事务的一切

费用。如果活动对南极生态环境或相关历史纪念物造成污染损害的,南极活动组织者、南极活动者应承

担清除污染和修复损害的一切费用。 

    第六条 申请开展南极活动的，应当按照南极活动环境影响评估的要求，编制中英文环境影响评估文

件报国家海洋局。国家海洋局在受理后提供培训。 

    国家海洋局将根据南极自然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分区域建立南极活动总量控制制度。 

    第七条 禁止南极活动组织者及南极活动者开展以下活动： 



    （一）带入、处理放射性废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或潜在污染物，带入非南极本土的动物、植物

和微生物； 

    （二）采集和带出陨石、岩石、土壤及化石； 

    （三）猎捕或获取南极哺乳动物、鸟类、无脊椎动物及植物的整体或部分样本，以及其他可能对南

极动植物造成有害干扰的活动； 

    （四）进入南极特别保护区或其他国家海洋局基于安全和环保考虑禁止进入的区域； 

    （五）建立人工建造物； 

    （六）其他可能损伤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活动。 

    但以从事南极科学研究、或为科学研究提供保障、或为文化教育机构提供标本、活体等用途为目的

的活动，应按照《南极考察活动行政许可管理规定》、《南、北极考察活动审批事项服务指南》向国

家海洋局提出申请，并经许可后方可进行。 

    第八条 开展南极活动，应当对废弃物实施分类管理，不得随意丢弃，并记录处理结果。废弃物应当

由专门的废弃物管理员进行管理。离开南极时应当尽量将废弃物带出南极；无法带出的应当在焚化炉

内焚化，并将焚化后的固体遗留物带出南极。 

    废弃物的分类、带出及焚化要求应当参照《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及其附件和我国的相

关规定进行。 

    第九条 在南极航行的船舶应当符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及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十条 赴南极活动的航空器，包括无人机，应当遵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公约及我国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按照许可的地点及航线起降及飞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南极动植物、环境和生态系

统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或损害。 

    航空器，包括无人机，在南极特别保护区内起降或者飞越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应当取得国家海洋局

的特别许可。 

    第十一条 进入特别保护区以外的其他南极特别区域需要遵守其管理计划或养护措施。 

    南极特别区域的相关信息由国家海洋局负责发布。 

    第十二条 为保障南极科考正常秩序，南极活动访问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应当提前取得国家海洋

局的同意。南极活动组织者应当于到达南极科学考察站前24小时至72小时之内提前通知南极科学考察

站。如南极科学考察站有突发特殊情况不便接待的，可以与组织者协商调整访问时间或取消访问。 

    南极活动者在访问南极科学考察站或科学考察设施的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海洋局和南极科学考察

站的相关规定，不得干扰科研活动，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工作场所，不得移动和损坏科学设备或标记

物，在非紧急情况下不得使用科学考察的营地或物品。 

    访问外国考察站的，按照考察站所属国家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在南极发生以下紧急情况时，南极活动组织者或南极活动者可以不经批准而采取必要的应

急措施，同时应当尽可能将其对南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损伤降到最低，并及时向国家海洋局或由其指

定的南极监督检查员报告： 

    （一）人员、船舶和航空器遇险需要紧急救助； 

    （二）重要装备、设备和设施受到安全威胁； 

    （三）发生环境紧急情况。 

    在紧急情况下，南极活动组织者或南极活动者可以使用紧急避难所。如果南极活动组织者或南极活

动者在紧急避难所使用设备或物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应当通过领队或指定负责人通知最近的南极

科学考察站或相关国家的主管部门，并尽可能补充物资。 

    第十四条 南极活动组织者在组织开展南极活动前应当对南极活动者进行南极环境和生态保护知识的

教育，包括本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 

    第十五条 南极活动组织者应当为南极活动者委派合格的领队，领队应当具备充分的南极活动经验以

及南极环境和生态保护知识，并引导和监督活动者遵守本规定。 

    第十六条 南极活动组织者应当在南极活动结束后30日内向国家海洋局提交南极活动报告书。报告书

应当包括以下事项： 

    （一）南极活动的整体行程； 

    （二）在南极登陆的日期和地点，及每次登陆的活动者人数； 

    （三）在南极登陆后的活动内容； 

    （四）活动使用交通工具的名称、国籍等信息； 

    （五）环境影响评估未预测到的对南极环境及生态系统产生的重大影响； 

    （六）紧急情况和采取的行动； 

    （七）其他有必要报告的内容。 

    第十七条 国家海洋局依法派遣南极活动监督检查员依照本规定对南极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国家海洋

局可以视情况派遣监督检查员随队参加南极活动，南极活动组织者应当配合。 

    第十八条 南极活动组织者或南极活动者违反本规定的，国家海洋局应当视其情节记录其违规事实，

将其列入不良记录组织者或活动者名单，在一到三年内限制其再次开展南极活动。 

    国家海洋局建立南极活动信息共享机制及南极活动环境保护管理协调机制，向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及时通报有不良记录的南极活动组织者或活动者信息，并依法将违法违规组织者和活动者移送有关部

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